
 

第十七條   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小於下表規定： 

住宅區種別 
寬度（公尺） 深度（公尺） 

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

第一種 十二 七點二 二十 十二 

第二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

第二之一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

第二之二種 十 六 二十 十二 

第三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

第三之一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

第三之二種 八 四點八 十六 九點六 

第四種 四點八 三 十四 八點四 

第四之一種 四點八 三 十四 八點四 

            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已符合平均寬深度者，得不受最小寬深度之限

制。 

第十八條    (刪除) 

第十九條    住宅區鄰幢間隔計算不得小於下表規定。但同幢建築物相對部份（如天井

部份）之距離，不得小於該建築物平均高度之零點二五倍，並不得小於三公尺。 

住宅區種別 

前後建築

物平均高

度之倍數 

建築物前後

之鄰幢間隔

（公尺） 

建築物二端

之鄰幢間隔

（公尺） 

第一種 零點八 四 三 

第二種 零點六 四 三 

第二之一種 零點六 四 三 

第二之二種 零點六 四 三 

第三種 零點四 三 二 

第三之一種 零點四 三 二 

第三之二種 零點四 三 二 

第四種 零點三 三 二 

第四之一種 零點三 三 二 

第二十條    (刪除) 

第三章    商業區 

第二十一條    在第一種商業區之使用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          一、不允許使用 

            (一) 第三十二組：娛樂服務業之（二）歌廳、（三）夜總會、俱樂部、

（五）電子遊戲場、（八）舞場、（十四）夜店業。 

            (二) 第三十四組：特種服務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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